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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用儀器名稱  

申請單位  

申請人  

儀器借用日期  

指導老師簽名  

負責儀器老師簽名  

 
注意事項      

1.欲操作儀器之研究生必須經過負責該項儀器老師認可。  

2.使用儀器前，須先在"儀器保養維護紀錄簿"上簽名登記。  

3.儀器操作時間為早上 8:00起，至下午 5:30止。 

4.其他事項請遵照管理辦法。   

 

 
 

至化工系助教 
取使用申請表  

與助教預約該

儀器使用時間  
填單後請指

導老師簽名  
申請單交回

化工系助教  
第二次以後 

經負責該項儀

器之老師簽名  

第一次申請 


